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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

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七０００００
一六號公告 

 
主旨：公告「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必要者之範圍」，並

自即日生效。 

依據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

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。 

公告事項：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必要者之範圍如下： 

一、意圖營利與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及相對人。 

二、毒品施打、吸食或販賣者。 

三、查獲三人以上(含三人)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

對參加者。 

四、矯正機關收容人。 

五、性病患者。 

六、外籍勞工。 

七、役男。 

八、義務役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、常備兵。 

九、嬰兒其生母查無孕期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報告或

診治醫師認為有檢查必要者。 

 


